
2004年第 13號號外公告 太平紳士條例 (第 510章)

現公布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業已依據《太平紳士條例》第 3(1)(b)條所賦予的權力，委任下列人士
為太平紳士，由 2004年 7月 1日起生效：

陳景生先生， S.C.
陳萬雄博士
陳特楚先生，M.H.
陳鎮仁先生
張慧美女士， B.B.S.
蔡冠深先生
周振基博士， B.B.S.
杜惠愷先生
方敏生女士
傅浩堅桝授
馮華健先生， S.B.S.， S.C.
馮檢基議員
許照中先生
許宗盛先生，M.H.
許浩明先生
許冠文先生
洪祖杭先生
葉成慶先生
林中麟先生， S.B.S.
林順潮桝授
林天福先生
劉秀成桝授， S.B.S.
劉偉榮先生
梁光建先生
梁安福先生
梁燕婷博士
李子良先生
李應生先生，M.H.
李耀斌先生， M.H.
梁雲生先生
廖長江先生
劉長樂先生
羅家駿先生
盧偉國博士，M.H.
羅煌楓先生
吳克儉先生
吳有容醫生
柯清輝先生
單仲偕議員
蘇錦樑先生
蘇以葆主桝
譚學林先生



黃美美博士
黃汝璞女士
黃容根議員
翁以登博士
胡定旭先生
楊傳亮先生
楊國琦先生
楊羅觀翠博士
楊耀忠議員， B.B.S.
嚴玉麟先生


